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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区统一考

试（以下简称艺术统考）美术类专业考试是面向全区报考普通

高等学校美术类专业考生组织的专业基础技能测试，是全国普

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美术

类专业艺术统考注重考查学生美术类专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

能，主要通过科学、严谨的考试方法和手段测试考生的综合艺

术素质（包括艺术修养、审美能力、观察能力、感知能力、造

型能力、表现能力、技法运用能力等）。《美术类专业考试大

纲与说明》(以下简称《美术考试大纲与说明》)，是为指导我

区艺术统考美术专业考试而编撰的。

艺术统考是一种选拔性考试，成绩供区内外高等院校同类

专业录取新生使用（使用校考成绩的院校除外）。主要目的是检

测考生对日常生活是否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认知力，以及对特

定主题或对象在写生、模拟写生等技能表现方面的综合能力，

以便高等艺术院校（或非艺术院校的艺术专业）选拔美术人才。

我区自 1996 年开始实行艺术统考，对考试的内容、形式

和评分方法、评分标准都做出了统一的要求和规定。考试的具

体实施细则日趋标准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。实施艺术统考有利

于减轻考生负担，集中精力备考，提高高等院校艺术类专业学

生的整体质量。

我们组织编撰这本《美术考试大纲与说明》，是为了保证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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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考试科目

第一节 素 描

素描是艺术造型的重要基础，是美术基础造型的重要考核

内容。素描考核考生对命题设定目标对象的整体造型、比例、

透视、结构、体积、空间、明暗、层次、质感等方面的观察、

认识、理解和表现能力。因此，素描的考试是检测应试者是否

具备基本造型能力的有效方法。

一、考试内容范围

素描考试一般以静物、人物头像、人物带手半身像、石膏

模型为主。

二、考试形式

（一）默写。

（二）模拟写生。

（三）模拟写生与默写相结合。

（每年出题只选择上述考试形式中一项）

三、考试要求

（一）考生根据提供的图片资料，通过默写、模拟写生考

核考生理解和运用包括静物结构与形态、人物头像、人物肢体

组合动态变化规律和绘画透视知识，加强对静物、人物等对象

的比例、形体结构、透视关系、动态规律、道具和场景关联的

观察、理解和艺术表现的基本能力。考生根据提供的试题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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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进行全部内容表现，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。

（二）考生结合默写、模拟写生指定要求完成画面构图、

比例、透视、结构、造型及质感的刻画表现。

（三）工具与材料：铅笔、炭笔（考生自备），八开素描纸

（由自治区招生考试院统一提供）。无图文记号的画板或画夹

（考生自备）。

（四）考试时间：三个小时（180 分钟）。

四、成绩评定与权重：满分为 100 分

（一）构图合理，主题明确占 15%；

（二）比例及形体结构、透视关系准确，具有一定的表现

能力和细节刻画能力占 35%；

（三）画面完整，主次关系和黑、白、灰关系处理得当、

画面具有空间感、体积感和质感占 25%；

（四）工具材料运用熟练技法表现占 25%。

第二节 速 写

速写可以简练、概括地表现对象的造型因素和审美趣味，

是美术基础造型的重要考核内容。速写考查考生在较短的时间

内对人物的比例、透视、结构的观察、认识、理解和把握能力，

对人物动态、人物动态组合、人物与环境组合的表现能力以及

速写技法的运用能力。因此，速写考试是检验应试者是否具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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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概括表现能力的方法。

一、考试内容范围

速写考试一般以人物动态、人物动态组合、人物与环境的

组合为主，根据考核目的也可以适当加入道具。

二、考试形式

（一）默写。

（二）模拟写生。

（三）模拟写生与默写相结合。

（每年出题只选择上述考试形式中一项）

三、考试要求

（一）考生根据提供的图片资料，运用人体解剖知识进行

试题规定的全部内容表现，结合默写、模拟写生指定要求完成

人物动态变化的比例、形体结构、透视关系、运动规律、道具

关联和场景的刻画表现。考生根据提供的试题规定资料进行全

部内容表现，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。

（二）考生将试题布置的内容，准确、合理的画在答卷纸上。

（三）速写符合试题规定要求，人物动态生动，比例结构

合理，概括表现力强。

（四）运用速写造型的基本原理、基本技法，生动地描绘

人物动态，具备一定的艺术表现力。

（五）工具与材料：铅笔、炭笔、黑色水性笔（考生自备）；

八开速写纸（由自治区招生考试院统一提供）；无图文记号的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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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或画夹（考生自备）。

（六）考试时间：半个小时（30 分钟）。

四、成绩评定与权重：满分为 100 分

（一）构图合理，主题明确占 15%；

（二）线条流畅、比例及形体结构、透视关系准确，具有

一定的表现能力和细节刻画能力占 35%；

（三）画面完整，主次关系处理得当、画面具有空间感、

体积感和质感占 25%；

（四）工具材料运用熟练技法表现占 25%。

第三节 色 彩

考查考生对色彩的感知能力、色彩关系和色调的把握能力、

冷暖及互补规律的认识能力、色彩塑造形体以及色彩的刻画表

现能力。

一、考试内容范围

静物、风景。

二、考试形式

（一）默写。

（二）模拟写生。

（三）模拟写生与默写相结合。

（每年出题只选择上述考试形式中一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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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考试要求

考生根据提供的图片资料，运用色彩基础知识进行试题规

定的全部内容表现，结合默写、模拟写生体现对色彩关系理解

和对色调的把握程度，完成画面构图、比例、透视、结构、造

型及质感的刻画表现。考生根据提供的试题规定资料进行全部

内容表现，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。

（一）考生将试题布置的内容，根据构图原理准确、合理

的画在答卷纸上。

（二）各种静物的造型形体比例合适，特征明确，透视合

理。

（三）运用色彩造型的基本原理，正确地把握色彩的协调

关系，画面完整，色调和谐，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。

（四）工具与材料：水粉、水彩均可（考生自备），八开水

粉纸（由自治区招生考试院统一提供）；无图文记号的画板或画

夹（考生自备）。

（五）考试时间：三小时（180 分钟）。

六、成绩评定与权重：满分为 100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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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各科目考试参考样卷

第一节 素描考试参考样卷

广西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区统一考试

素 描 试 卷

（美术类）

一、考试题目：四分之三侧面男青年

人物头像

二、考试内容：根据所提供的人物头像图片，

用素描的表现手法进行模拟

写生。

三、考试要求：

1．作画内容必须与所提供的图片资料

保持一致性，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。

2．要求造型准确，画面完整，刻画深入，

空间层次感强，体积感强，质感区分

度高，并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。

3．不得在试卷上书写任何文字或

标注记号。

四、工具与材料：铅笔或炭笔均可（工具自备）；八开试题纸（由自治区招生考试院

统一提供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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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速写考试参考样卷

广西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区统一考试

速 写 试 卷

（美术类）

一、考试题目：人物动态组合速写

二、考试内容：根据所提供的图片资料，

用速写的表现手法进行模拟写生。

三、考试要求：

1．作画内容必须与所提供的图片资

料保持一致性，不得随意增加或

减少。

2．人物动态的比例、结构准确，组合

生动自然，衣纹（所体现的）结构合理。

3. 线条表现流畅，疏密有致，具有较强

的造型刻画表现力及感染力。

4．不得在试卷上书写任何文字或

标注记号。

四、工具与材料：铅笔、炭笔、黑色水性笔均可（工具自备）；八开试题纸（由自治

区招生考试院统一提供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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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色彩考试参考样卷

广西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区统一考试

色 彩 试 卷

（美术类）

一、考试题目：色彩静物

二、考试内容：根据所提供的图片资料，

用色彩表现的手法进行模拟写生。

三、考试要求：

1．作画内容必须与所提供的图片

资料保持一致性，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

2．色彩关系协调，色调明确，笔

触生动，造型塑造准确，有体

积感和空间感，有一定的表现

力。

3．有一定的色彩层次和空间次序，

有较强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感染力。

4. 不得在画面上喷洒定画液体。

四、工具与材料：水粉或水彩均可（工具自备）；八开试题纸（由自治区招生考试院

统一提供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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